
深圳市招商证券公益基金会主要会计政策

（一） 会计年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

规定。

（二） 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 月 1 日起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三）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五） 外币业务的核算方法及折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经营业务，按业务实际发生日市场汇价折合为人民

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途

及性质计入当期财务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六） 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

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

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七） 坏账核算办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确认标准：

（1）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

的可能性极小。

（八） 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

年限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1）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年限平均法（直线法）按固定资产原值

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原值的 5%以内）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3）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

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不计提折旧。

（九） 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包括施工前期准备、正在施工

中的 建筑工程、安装工程、技术改造工程等。

（十） 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本基金会对购入或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各

种无形资产在其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十一）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十二） 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

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 该义务是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 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十三） 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

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

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资产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家具 5 5% 19%

电子设备 5 5% 19%



（十四）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

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

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基金

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

能够流入；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

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

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

或者 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向基金会捐赠时，应

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不得向其开具

公益性捐赠票据或者《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


